

湘财行罚〔2024〕37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江西麦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桂园兰

地址：xxx
根据《财政部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2023年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财库〔2023〕28号）要求，我厅派出检查组于2023年12月14日开始，对江西麦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你公司）参与的xxx医院彩色超声诊断仪项目中，是否提供虚假材料和围标串标等事项进行监督检查。因无法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和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财政检查工作底稿》和《检查报告》，2024年7月17日我厅通过湖南省政府采购网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了《财政检查工作底稿》和《检查报告》。在公告期间内，你公司未到我厅领取《财政检查工作底稿》和《检查报告》，逾期即视为送达成功。我厅于2024年9月4日立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规定，检查中查明的问题和作出的处罚决定如下：

一、查明的问题

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在xxx大学xxx项目（预算金额180万元）中，采购文件要求投标人所投产品制造商具有同型号设备的终端销售业绩。你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了xxx公司签订的xxx医院传染病区综合楼设备采购项目一标段医疗设备销售合同（合同编号：202121601）证明材料。经书面函询xxx医院，该医院回复“我院与xxx公司签署一份关于xxx医院传染病区综合楼设备采购项目一标段的合同，其中采购一台xxx公司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推车式全数字彩色超声诊断系统），我院签署合同中型号为AccIarix LX9Exp，调查取证函提供的合同型号为AccIarix Lx9 Super，两者不一致”。你公司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行为。

以上事实，有书面调查取证函、xxx医院复函以及你公司的检查工作底稿和检查报告作为证据。

二、处罚决定

针对上述问题，我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已于2024年9月23日通过EMS邮政快递方式向你公司邮寄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我厅拟作出处罚种类及依据和你公司享受的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你公司于10月24日签收，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规定，我厅对你公司作出如下处罚：罚款9000元（采购预算金额180万元的5‰），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一年。

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天内，填写缴款书，并将罚款9000元缴纳至国家金库湖南省分库。到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你公司应当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整改落实情况书面报送我厅。

如不服本决定，你公司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联系单位： 湖南省财政厅政府采购处

联系电话： 0731-85165854

地  址：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

附件：送达回证
湖南省财政厅
                            2024年10月30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年10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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